江苏省交通厅文件

苏交港〔2008〕 65 号


关于南通港天生港区进港航道

上延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南通市港务管理局：
你局《南通市港务管理局关于请求审批南通港天生港区进港航道上延工程初步设计的请示》（通港规建〔2008〕25号）收悉。经审查，所报初步设计文件的内容和深度基本符合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和要求。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规模及标准

基本同意推荐的航道建设规模及标准。

本工程建设范围小李港河口～九圩港河口约8公里的航道，分两段建设，其中小李港河口～韩通船舶码头段航道3公里，设标宽度150米，航道水深4.5米，参考船型为5000吨级船队双向乘潮通航；韩通船舶码头～九圩港河口段航道5公里，设标宽度150米，航道水深7米，参考船型为3000吨级杂货船双向乘潮通航。

二、航标建设工程

基本同意推荐的航标配布设计方案。

航道采用双侧设标，航标采用浮标与岸标相结合。航道右侧配布6座浮标（侧面标），左侧配布5座浮标（侧面标），浮标均采用φ2400mm钢质浮鼓；在韩通船舶码头处设置1座岸标（示位标），岸标采用玻璃钢塔标。

三、疏浚工程

原则同意航道疏浚工程设计方案。

四、工程概算

本工程概算的编制依据和方法基本符合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要求。核定南通港天生港区进港航道上延工程总概算为633.12万元（详见附件）。

附件：南通港天生港区进港航道上延工程概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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